申请条件

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截止2022年9月1日前），应届硕士毕业生、硕士以上学历，身心健康，持外国有效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注：根据有关规定，外籍华人，含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子女、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子女，须通过学校在录取阶段开展的国籍状况预审以及入学后中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展的国籍认定。未能通过国籍状况预审或国籍认定者，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及后续可能取得的入学资格或学籍。

申请时间

2022年1月1日-3月31日（北京时间24:00，逾期不再受理）

四、招生专业

1.中文授课专业：我校大部分博士专业采用中文授课。

2.英文授课专业：

为推进我校国际化办学进程，我校开设多个英文授课博士项目，招收优秀国际学生。我校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相当一部分专任教师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可以用英语指导博士生。

录取选拔

1.资格审

我校将综合审查申请者的外籍身份、最高学历学位、专业基础、语言证书、研究计划、推荐意见和健康状况等方面。

2.学术审核

各学院对通过资格审查的学生进行学术审核，含申请材料书面评审以及对书面评审通过者的远程笔（面）试（优先采用Skype），重点考查学生的专业基础、语言交流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和综合素质等。

3.我校将根据申请者的资格审查和学术审核结果及专业志愿择优录取。

六、学制、学习年限及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学制：4年；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8年；

入学时间：秋季入学，一般在9月份。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修满应修学分，完成必修环节，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德、智、体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由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学费

1.中文授课专业：文科类：30000元/年，全程90000元；理工医类、经管法类、艺术类：34000元/年，全程102000元。

2.英文授课专业：文科类：42000元/年，全程126000元；理工医类、经管法类、艺术类：55000元/年，全程165000元。

注：我校博士研究生学制为4年，前3年需缴交学费，第4年免费。按学年收费，以人民币收取，不含教材费。以上学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奖学金申请与评审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

1. 中国政府奖学金A类项目：

（1）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全额或部分奖学金）

（2）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全额奖学金）

2.中国政府奖学金B类项目：

（1）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2）中美学历生专项奖学金项目

（3）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

（二）“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

（三）厦门市陈嘉庚奖学金

（四）厦门大学国际学生新生奖学金

（五）福建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